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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2022 年学位工作日程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现将我校 2022 年研究生学位工作日程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时间节点安排好研究生

学位申请相关工作，并提前通知研究生严格按照学位工作日程做好学位论文开题、

中期检查、评审、答辩和学位申请等工作，确保学位论文质量。 

一、2022 年的学位申请分为春季、夏季、冬季三个批次。研究生申请相应批

次的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前，必须提前在系统中上传开题报告和评审表，博士需

提前一年，硕士提前半年。开题报告上传地址为：登录研究生信息平台

（http:yjs.ustc.edu.cn），在“学历学位”中“开题报告上传”栏。 

二、学位论文评审、学位论文答辩、学位申请时间节点安排： 

（一）第一批 

1 月 30 日（含）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送审，2 月 10 日（含）前完成硕士学位

论文送审。待评审意见全部返回后，学位申请者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

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师审核签字

并上传至学位论文评阅系统后方可组织学位论文答辩。 

3 月 5 日（含）前完成学位论文答辩。学位申请者需根据答辩专家提出的修

改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师

审核签字并上传至学位申请系统后方可提交学位申请。 

3 月 11 日（含）前学位申请者将学位申请材料提交到院系。 

3 月 13 日（含）前院系将申请者学位材料提交到校学位办公室。 

（二）第二批 

4 月 5 日（含）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送审，4 月 15 日（含）前完成硕士学位

论文送审。待评审意见全部返回后，学位申请者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

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师审核签字



 2 / 7 
 

并上传至学位论文评阅系统后方可组织学位论文答辩。 

5 月 25 日（含）前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，学位申请者需根据答辩专家提出的修

改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师

审核签字并上传至学位申请系统后方可提交学位申请。 

5 月 31 日（含）前学位申请者将学位申请材料提交到院系。 

6 月 3 日（含）前院系将申请者学位材料提交到校学位办公室。 

（三） 第三批 

9 月 5 日（含）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送审，9 月 15 日（含）前完成硕士学位

论文送审。待评审意见全部返回后，学位申请者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学

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师审核签字并

上传至学位论文评阅系统后方可组织学位论文答辩。 

10 月 25 日（含）前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，学位申请者需根据答辩专家提出的

修改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并填写《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反馈表》，经导

师审核签字并上传至学位申请系统后方可提交学位申请。 

10 月 31 日（含）前学位申请者将学位申请材料提交到院系。 

11 月 3 日（含）前院系将申请者学位材料提交到校学位办公室。 

各批次的具体时间节点汇总表如下： 

时间节点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

1．学位论文送审 
博士：1 月 30 日 博士：4 月 5 日 博士：9 月 5 日 

硕士：2 月 10 日 硕士：4 月 15 日 硕士：9 月 15 日 

2．学位论文答辩 3 月 5 日 5 月 25 日 10 月 25 日 

3．学位材料提交到院系 3 月 11 日 5 月 31 日 10 月 31 日 

4．学位材料提交到校学

位办公室 
3 月 13 日 6 月 3 日 11 月 3 日 

三、2022 年开始，各院系须根据自定的形式开展学位论文盲审工作，考虑到

盲审周期（一般 30-40 天）和学位论文查重时间（1-2 天），请学位申请者合理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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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好时间，提前完成学位论文并上传至系统。 

四、建议各单位依托学科点成立学位论文审查小组，审查学位论文的工作量、

创新性、规范性、学科符合度等内容，保障送审学位论文的质量。审查小组若需

在线审查学位论文，请各单位将审查小组名单报校学位办公室，校学位办公室为

审查专家开通学位论文审查账号。 

五、各单位尽快建立评审专家库及评审专家负面清单，优化论文评审方式。 

六、我校“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系统”及“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

台”评审结论的运用： 

1. 我校“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系统”及“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”

的评审结论均为“同意答辩”、“同意答辩稍作修改”、“修改后重新评审”、“不同

意答辩”四档。 

2.若学位论文评审意见出现“同意答辩稍作修改”的结论，从最后一个“同意

答辩稍作修改”算起 5 天后才能组织学位论文答辩。 

3. 若学位论文评审意见出现一个及以上“修改后重新评审”、且其他为“同

意答辩”或“同意答辩稍作修改”的结论时，研究生需针对所有专家提出的修改

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且修改时间不少于 15 天，并填写《学位论文评审意见

修改反馈表》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通过后，连同《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

改反馈表》再次提交系统进行复审，复审专家数同“修改后重新评审”的结论数

量，复审专家可以选择原专家。 

4. 若学位论文评审意见出现一个“不同意答辩”的结论，则硕士生对学位论

文的修改时间不少于 1 个月，博士生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时间不少于 2 个月，修改

后的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提交系统重新参加评审。 

5. 若学位论文评审意见出现两个及以上“不同意答辩”的结论时，硕士生对

学位论文的修改时间不少于 3 个月，博士生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时间不少于 6 个月，

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提交系统重新参加评审。 

七、2022 年 1 月开始，学术型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必须在 2 年内提交

学位申请材料。2 年内未提交学位申请材料，视为自动放弃学位申请资格，超过 2

年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（相关文件另行发布）。 



 4 / 7 
 

八、对学位论文答辩与申请学位间隔时间超过 1 年的研究生，学院需聘请至

少 3 位专家对其学位论文与学术成果的相关性进行审核认定。研究生将专家认定

并签字的表格上传至学位申请系统后方可提交学位申请。 

九、学位论文答辩需按照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流程》组

织，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全程不少于 2 小时。最终定稿的博士学位论文需导师签

字后上传到研究生学位申请系统。 

十、校学位办公室电话：0551-63606544，63602929。 

 

附件 1：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改反馈表 

附件 2：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反馈表 

附件 3：学位论文与学术成果相关性审核表 

 

 

研究生院、校学位办公室 

2021 年 12 月 15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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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修改反馈表  

（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填写本表，扫描成 PDF 上传） 

院 系  学 号  

姓 名  导 师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评审专家人数  “同意答辩稍作修改”结论个数  

针对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对学位论文作出的修改如下（每条意见逐一说明）： 

 

导师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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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学位论文答辩意见修改反馈表  

（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填写本表，扫描成 PDF上传） 

院 系  学 号  

姓 名  导 师  答辩时间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答辩委员人数  通过票数  不通过票数  答辩结论  

针对答辩委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对学位论文作出的修改如下（每条意见逐一说明）： 

 

导师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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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学位论文与学术成果相关性审核表  

（若申请学位时答辩时间已超过一年，需填写此表，扫描成 PDF 上传） 

院  系  学 号  

姓  名  导 师  答辩时间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学术成果
1 

题  目  

发表期刊  

发表/录用时

间 
 

学术成果
2 

题  目  

发表期刊  

发表/录用时

间 
 

学术成果
3 

题  目  

发表期刊  

发表/录用时

间 
 

专家组意见（请对学位论文与学术成果相关性做出审核）： 

 

专家 1  专家 2  专家 3  

专家组成员签名： 

 

 


